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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追償金應行注意要點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辦理追償金應行注意要點 

 

本會95年3月31日第1屆第24次董事會決議訂定全文13點 

本會102年10月25日第4屆第8次董事會決議修正全文16點 

本會103年1月24日第4屆第11次董事會決議修正全文15點(因應司法院意見再提案並決議修正) 

本會106年7月28日第5屆第17次董事會決議修正第1、7、11、12、15點 

 

一、 為落實法律扶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四條之立法目的，使各分會辦

理追償金相關事宜能有明確之作業規範，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追償金，指本會得向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以下簡稱他造），

請求本會為該扶助案件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二十五第一項、第四百

六十六條之三第一項、行政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一條之一第三項及其他法律

規定而支出之酬金及必要費用。 

前項規定，於扶助案件由專職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專職人員承辦者，亦適

用之；其酬金依審查委員會決定之金額認定。 

三、 本要點於下列扶助案件，不適用之： 

(一) 法律諮詢。 

(二) 法律文件撰擬。 

(三) 和解、調解程序。 

(四) 經本會准予訴訟代理之扶助，而受扶助人與他造成立和解、調解因而

終結訴訟者。 

(五) 刑事訴訟程序。 

(六) 受扶助人及他造，就系爭事件均為本會之扶助對象。 

四、 扶助案件具下列情形且有他造應負擔訴訟費用者，扶助律師應於向分會辦

理結案時以結案回報書通知分會，受扶助人並應即時通知分會： 

(一) 收受判決或裁定。 

(二) 收受其他依法律得為終局執行名義文件。 

分會接獲前項通知後，應對該案件予以列管。 

分會就前項情形應與受扶助人及扶助律師保持聯繫，並為下列之處置： 

(一) 該案件經上訴、抗告或其他情形而未確定，且已申請扶助並獲准者，

解除列管。 

(二) 該案件經上訴、抗告或其他情形而未確定，並未申請扶助或申請扶助

遭駁回者，應繼續列管，並查詢案件是否已確定及有無符合向他造請

求繳納追償金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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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會應於該扶助案件確定時，計算他造應繳納追償金之數額。 

分會計算前項數額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執行名義上所載他造應負擔訴訟費用之比例。 

(二) 分會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二十五第一項、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三

第一項、行政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一條之一第三項及其他法律規定而支

出之酬金及必要費用，應予計入。 

(三) 因改派律師所增加之律師酬金，不應計入。 

(四) 受扶助人已繳納之分擔金部分，不應計入；其經分會准予代墊者，亦

同。 

(五) 受扶助人所自行墊付之必要費用，不應計入。 

(六) 該案前涉之保全執行及終局執行，分會所支出之律師酬金及費用，不

應計入。 

六、 受扶助人有分期自他造受償者，分會得於已取得超過一半之金額後，再向

他造請求繳納追償金。但以該扶助案件自確定時起未逾二年者為限。 

七、 分會於計算追償金之數額後，應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及催告他造繳

納追償金： 

(一) 分會計算他造應繳納之追償金後，應據受扶助人有執行力之執行名

義，檢附歷審審查決定通知書、酬金及必要費用之明細及單據、計算

追償金相關文件及其他必要文件，先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

三第一項、行政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一條之一第三項及其他法律規定聲

請確定律師酬金，再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向法院聲請確定訴

訟費用額之裁定。 

(二) 前項情形，若分會不服法院之裁定，應提出抗告。 

(三) 分會收受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後，應以分會名義檢附該裁定影本，

發函催告他造自送達翌日起十四日內向分會繳納追償金，並告知如不

繳納，將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八、 扶助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分會得送請審查委員會決定減免追償： 

(一) 請求他造或其繼承人繳納追償金顯無實益。 

(二) 繳納追償金有影響他造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之虞。 

(三) 受扶助人聲請監護或輔助宣告、提起否認婚生子女之訴、確認親子關

係不存在之訴，或其他請求他造繳納追償金顯失公允。 

九、 他造要求分期繳納追償金者，分會得經執行秘書同意，允許於二年內分期

無息繳納，並約定如遲誤一期繳納，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他造未依

期繳納者，分會得依第十點以下規定辦理。 

十、 他造未遵期繳納追償金，分會應查詢他造名下財產狀況，並依查得財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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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為不同之處置： 

(一) 他造未於十四日繳納期限內繳納追償金者，分會應於發函送達翌日起

十四日後，派員持該裁定正本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列印他造之財產及

所得清單。 

(二) 若查知他造有財產，除受扶助人所取得之執行名義不需聲請強制執行

外，應通知受扶助人續為申請該案件強制執行程序代理之扶助。 

(三) 若查知他造確無財產時，倘其仍未遵期繳納者，分會應聲請法院核發

債權憑證。 

十一、 分會有下列情形時，得給予強制執行程序之扶助律師以本會為委任人之

委任狀，請該扶助律師檢附受扶助人有執行力之執行名義、法院確定訴

訟費用額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正本、執行標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必要文

件，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向他造請求追償金之強制執行程序： 

(一) 該案件強制執行程序代理經申請扶助獲准者。 

(二) 受扶助人於分會依第七點規定向法院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裁定前，

已就該強制執行程序申請代理扶助並獲准者。 

十二、 分會查知他造確有財產，並經通知受扶助人續為申請該案件強制執行程

序代理之扶助後，倘受扶助人有下列情形者，分會應檢附前點所定之文

件，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向他造為請求追償金之強制執行程

序： 

(一) 受扶助人於分會發函送達翌日起十四日內未向分會申請扶助。 

(二) 受扶助人申請扶助遭駁回。 

(三) 受扶助人所取得之執行名義不需聲請強制執行。 

十三、 分會應請求他造繳納之追償金與已取回之回饋金及撤銷扶助確定後返還

之酬金及其他費用，合計超出本會因扶助案件支出之酬金及必要費用

者，就超出部分，不予追討。 

十四、 分會或扶助律師依第十一點及第十二點規定向他造請求追償金之強制執

行程序後，如有全部或部分未受償者，分會應聲請法院核發債權憑證，

並應每二年定期查詢他造名下有無財產。 

分會取得債權憑證後，查知他造名下有財產，應備妥債權憑證依第十二

點規定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倘查無財產，仍應續行控管，且不問有無查

得財產，至遲須於前項債權憑證取得後五年內重新聲請法院核發債權憑

證。 

分會依前二項取得或換發債權憑證後，認本案情形顯無執行實益者，得

經審查委員會決定免予追償。 

十五、 本要點經董事會決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